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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事侵害名譽權初探（⼀）：什麼是當事⼈適格？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1-25

案例

P市市⻑A的配偶B，不滿電視臺政論節⽬中，主持⼈C與來賓D質疑，A申報⾃⼰及配偶B的財產資料中，
有鉅額來源不明的財產，⽽向C、D提起名譽權被侵害的⺠事訴訟，求償新臺幣500萬元並要求刊登道歉啟
事。

結果法院判決B敗訴[1]，這個案件值得探討的爭議有兩個：第⼀是B是否具備⺠事程序中的「當事⼈適
格」，第⼆則是B是否具備⺠事程序中的「訴訟標的法律關係」。本⽂先討論「當事⼈適格」是什麼，下
篇再介紹「訴訟標的」跟「訴訟標的法律關係」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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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⽂

⼀、當事⼈適格的意義

所謂當事⼈適格[1]，⼜稱訴訟實施權，是指⺠事訴訟的當事⼈，不論是原告或被告，就具體的⺠事訴訟，可以
⽤他⾃⼰的名義來當原告或被告的⼀種資格。

⼆、不同訴訟型態的當事⼈適格

⺠事訴訟的型態有三種，分別為給付之訴、確認之訴及形成之訴。因此，當事⼈適格也因這三種訴訟型態⽽有
所不同。

（⼀）給付之訴

應以主張有⺠事給付請求權的⼈為原告，根據原告主張，有⺠事給付義務的⼈為被告。例如E對F有⼀筆貨款債
權100萬，E以⾃⼰的名義向F請求給付，因此原告E及被告F在這個給付之訴中，都具有當事⼈適格。

   案例改編⾃臺北市⻑柯⽂哲的配偶陳佩琪，因不滿三⽴電視「54新觀點」節⽬的主持⼈陳斐娟與來賓
曾勁元質疑柯⽂哲財務狀況，⽽提起⺠事訴訟的事件。詳細的判決理由，可參考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
7年度訴字第2420號⺠事判決。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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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確認之訴

是指就法律關係是否存在有爭執，⽽可以藉由確認法律關係得到利益的當事⼈為原告，以及爭執這個法律關係
的當事⼈為被告[2]。例如，⼦⼥對⽣⽗提起確認親⼦關係訴訟，⼦⼥與⽣⽗都符合確認之訴的當事⼈適格的規
定[3]。

（三）形成之訴

依照法律的規定，有形成權可以提起形成訴訟的⼈，有當事⼈適格。例如被脅迫⽽結婚可以提起撤銷婚姻之
訴[4]，被脅迫的⼈具有原告適格，脅迫對⽅結婚的⼈具有被告適格。

⼜如原告（夫或妻）主張被告（妻或夫）有⺠法第1052條第1項之離婚事由[5]，要求法院作出「准原告與被
告離婚」的判決，由於裁判離婚訴訟在⺠事訴訟法上為形成之訴，此時不論是夫對妻或妻對夫提起離婚訴訟，
夫或妻都具有當事⼈適格。

另外，公司的股東會是公司最⾼的決策機構，當然應該要讓全體股東都有參與審議及表決的機會，如股東認為
股東會的召集程序有違反法令或章程的時候，可以依照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[6]，這種訴訟即為形
成之訴，⽽股東依法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就具備當事⼈適格[7]。

三、沒有當事⼈適格會怎麼樣？

由於當事⼈適格是屬於⺠事訴訟的程序審查要件，因此是否具備當事⼈適格，應該由法院依職權來調查。倘若
原告⽋缺當事⼈適格的要件，法院就會認為原告之訴無理由，應依⺠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的規定，⽤判決
駁回[8]。

四、本案例中，B是否有當事⼈適格？

當事⼈適格既然那麼重要，可是在⺠事訴訟法中卻找不到具體的明⽂規定，我們只能根據前⾯提到的三種不同
的訴訟型態，來判斷當事⼈是否適格。

在本案例中，原告B主張⾃⼰的名譽權遭受侵害，依照⺠法侵權⾏為的規定[9]，向電視臺政論節⽬的主持⼈C
及來賓D求償，其訴訟型態顯然是給付之訴。⽽B認為⾃⼰享有⺠法上侵權⾏為的請求權，在⺠事訴訟上，原
告B及被告C、D等⼈都符合當事⼈適格的要求。

因此，法院駁回原告B的訴訟（也就是判決B敗訴），並不是因為原告B或被告等⼈⽋缺當事⼈適格，那麼接下
來，我們就要探討原告B是否具備「訴訟標的法律關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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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最⾼法院26年渝上字第639號⺠事判例：「當事⼈能⼒，即指為⺠事訴訟當事⼈⽽起訴或受訴之能⼒，
此項能⼒之有無，專依當事⼈本⾝之屬性定之，當事⼈之適格，則指當事⼈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施訴訟之
權能⽽⾔，此項權能之有無，應依當事⼈與特定訴訟標的之關係定之，兩者迥不相同。」
最⾼法院79年度台上字1391號⺠事判決。
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⺠事判決：「判斷當事⼈是否適格，應就該具體之訴訟，依當事⼈與特
定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定之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40年台上字第1827號⺠事判例：「原告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致其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
危險，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者，如以否認其法律關係存在⼈之為被告，即不⽣被訴當事⼈適格之⽋
缺問題。」

[2]

   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：「就法律所定親⼦或收養關係有爭執，⽽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得
提起確認親⼦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。」

[3]

   ⺠法第997條：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⽽結婚者，得於發⾒詐欺或脅迫終⽌後，六個⽉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
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1052條第1項：「夫妻之⼀⽅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他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：
⼀、重婚。
⼆、與配偶以外之⼈合意性交。
三、夫妻之⼀⽅對他⽅為不堪同居之虐待。
四、夫妻之⼀⽅對他⽅之直系親屬為虐待，或夫妻⼀⽅之直系親屬對他⽅為虐待，致不堪為共同⽣活。
五、夫妻之⼀⽅以惡意遺棄他⽅在繼續狀態中。
六、夫妻之⼀⽅意圖殺害他⽅。
七、有不治之惡疾。
⼋、有重⼤不治之精神病。
九、⽣死不明已逾三年。
⼗、因故意犯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⽉確定。」

[5]

   公司法第189條：「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⽅法，違反法令或章程時，股東得⾃決議之⽇起三⼗⽇內
，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。」

[6]

   經濟部商字第31763號函（1968/9/9）：「查公司股東會舉⾏地點，公司法並無規定，如章程亦無特別
規定者，可⾃由選擇適當地點召開股東會，惟公司股東會為公司最⾼決策機構，⾃應使全體股東皆有參與
審議機會，如股東對股東會之召集程序認為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，可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
。」

[7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71號⺠事裁定：「⼜當事⼈之適格有無⽋缺，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。
當事⼈適格⽋缺者，法院應判決駁回原告之訴。」
⺠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：「原告之訴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法院得不經⾔詞辯論，逕以判
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⻑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：⼀、當事⼈不適格或⽋缺權利保護必要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⺠法第195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

[9]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52c26%252c%25e6%25b8%259d%25e4%25b8%258a%252c639%252c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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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52c40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827%252c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48&flno=6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99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J0080001&flno=189
https://gcis.nat.gov.tw/elaw/consAction.do?method=viewCons&pk=6376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6%252c%25e5%258f%25b0%25e6%258a%2597%252c371%252c201704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24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8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95


標籤
 名譽權，當事⼈適格，訴訟實施權，給付之訴，訴訟標的法律關係

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
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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